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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连连遭遭四四车车碾碾轧轧
肇肇事事司司机机全全逃逃逸逸
首名司机涉交通肇事罪被判七年

七七旬旬老老人人晕晕倒倒，，众众人人相相救救

本报1月2日讯（记者 时
培磊） 2日下午4点多钟，济南
祝舜路与二环东路交叉口附近
一加油站旁，一名年近七旬的
老人疑似心脏病突发，昏倒在
地上。附近市民发现后，立即拨
打120急救电话，并给老人喂下
速效救心丸，帮忙联系老人的
家属。目前，老人已被送往医院
进行抢救。

据加油站的苗女士介绍，2
日下午，她正在加油站的便利
店摆货，一名顾客走进店里，靠
近窗户打电话。“他先看到了老
人，就过来跟我说，外面怎么躺
了一个人？”

苗女士马上到窗户边察

看，果然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
人躺在地上。“我急忙出去看，
老人脸色苍白，已经没有意识
了。”苗女士说，因为加油站不能
打电话，她飞奔进商店，给120急
救中心打了电话，又报了警。

这时候，附近的人也陆续
发现了昏迷的老人，也都拨打
了急救电话。“有一个大姨，她
掏出来速效救心丸给老人吃下
去，我们拿水给老人喝，但是大
家说这个时候不宜喝水。”

苗女士称，急救人员赶到
现场后给老人做了心肺复苏，
大家一起把老人抬上救护车。
目前，老人已被送到中心医院，
正在抢救中。

和和爸爸爸爸闹闹别别扭扭，，六六岁岁娃娃出出走走

本报1月2日讯（记者 尉
伟）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因为
与爸爸闹别扭，1月1日晚竟然
离家出走。可走出去没多远，女
孩就有些后悔害怕，外面天黑
寒冷，在街头哭泣起来，正在附
近巡逻的长清巡警大队民警发
现后立刻上前询问情况并帮她
找到家人。

1月1日晚8时许，长清巡警
大队民警巡逻到清河街钢窗厂
附近时，借着路灯光发现在路
边蹲坐着一个小女孩，民警立
刻下车上前询问。看到警察，小
女孩哇哇哭起来。民警连忙安
慰女孩不要害怕。情绪稳定下
来后小女孩告诉民警，她叫小
花，今年6岁，家是长清的。下午

因为和爸爸闹别扭发脾气，她
一气之下从家里跑出来了。可
是等天黑了以后，自己有些害
怕，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现在她想找到爸爸回家。

民警在了解情况后，询问
小花能不能记得爸爸叫什么，
有没有手机号。小花哭哭啼啼
地回忆，说出了一串号码。民警
打过去后，果然另一头是小花
的爸爸，对方正焦急万分地四
处寻找孩子呢。

得知小花在民警这里，他
连声说：这我就放心了。十几分
钟后，小花的爸爸赶到了现场。
看到小花后，他抱起孩子安慰，
并对民警的帮助一再表示感
谢。

济南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被一辆三轮汽车撞倒在地，接着又被3辆车碾轧，四名司机却无一
施救。近日，商河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对将男子撞倒在地，也就是该事故的第一名肇事者陈某某
以交通肇事罪判决有期徒刑七年。

警察发现在墙角哭泣的小女孩。 视频截图

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三轮汽车撞人直接逃了
伤者又遭三车碾轧

2016年10月8日18时23分许，省道316线牛
堡街附近，驾驶二轮摩托车的商河县某村村民
李某某，与右转弯驶入省道316线的一辆巨力
牌三轮汽车发生碰撞。摩托车倒地后，向西南
滑移一段距离后停止于非机动车道上，而李某
某则被甩出后受伤倒在了机动车道内。

事故发生后，三轮汽车车主，也就是被告
人陈某某没有停车查看被害人伤情，而是驾车
逃离了事故现场。根据陈某某证言，发生事故
时，他听到了车的左前门“咣当”一声，回到家
后，发现其车的左前门凹了。

18时25分，过路群众拨打了报警电话。
几分钟后，商河村民孙某某驾驶一辆桑塔

纳牌小型轿车行驶至事故现场，与倒地的被害
人李某某再次发生碰撞，造成被害人当场死
亡。孙某某及家人证言显示，事发后回到家
中，以为轧了电动车，曾返回现场查看。但
直到交警到其家中，将孙某某驾驶的车辆
用升降机升起来后看到车底下有血点，才
知道真轧着人了。

18时30分许，已经死亡的被害人李某某先
后遭张某某驾驶陕汽牌重型罐式半挂车、
冯某某驾驶五菱牌轻型普通货车碾轧。事
故发生后，孙某某、张某某和冯某某均驾车
逃离事故现场。

第二辆汽车
造成绝对致命伤

经济南市交通物证鉴定所鉴定，李某某系
交通工具多次作用致颅脑及胸腹盆腔脏器严
重损伤而死亡。孙某某驾驶的桑塔纳小轿车经
过现场后，李某某颅骨开放性骨折，脑组织脱
出，此损伤为绝对立即致命伤。

事故发生后，有群众匿名举报，称其看到
一辆三轮汽车与摩托车发生碰撞后驾车逃逸。
经网上查询，办案人员确定了肇事车辆并连夜

赶往陈某某家中将肇事三轮汽车查获，并将陈
某某带回交警大队询问。2016年10月9日因无
证驾驶、交通肇事逃逸，陈某某被商河县公安
局行政拘留二十日。

然而，公安机关立案后，陈某某却不见了
踪影。办案人员多次到被告人家中抓获未果。
对其家人做工作劝其投案，但被告人陈某某仍
不能主动到案，最终办案人员采取蹲守的方式
于2017年6月29日在商河县城将其抓获。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
规定，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求其刑事责任，提
请法院依法惩处。而被告人陈某某对公诉机关
的指控提出辩解，认为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先后碾轧谁来担责
首辆车司机被判七年

先后碾轧，谁来担责？2016年12月12日，
经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陈某某、孙
某某、张某某、冯某某分别承担其事故的全
部责任，李某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其中，孙
某某另案处理。

而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陈某某的违
法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
关系的辩护意见，法院并未认同。因为该事故
发生在晚上，当时视线明显不良，且事发路段
为省道，来往车流量大、速度快，被告人逃逸而
留被害人躺在机动车道内被其他车辆继续碾
轧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极大，且被害人被孙某
某、张某某、冯某某驾驶的车辆相继碾轧的事
实也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和危险性。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三轮汽车驾驶人陈
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后逃逸，因而致使被害人李某某因伤无法
离开现场而被其他车辆再次碰撞并最终死
亡，首名肇事者陈某某的行为与被害人死
亡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
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
控陈某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交通肇事罪罪名
成立。故判决，被告人陈某某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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